
 

 

建筑施工企业信用（合同）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规范企业信用管理，强化工程类合同全流程管控，防范建筑

行业特有风险（工程质量、工期延误、工程款结算等），维护企业合

法权益，提升市场公信力，依据《民法典》《建筑法》等法律法规，

结合建筑施工企业经营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企业所有建筑施工相关经营活动（招投标、工程

承包、分包、采购、劳务等），覆盖各部门、项目部及全体员工，涵

盖与建设单位、分包方、供应商等各类合作主体签订的所有合同。 

第三条 核心原则 

1. 诚信守法：严守行业法规，杜绝围标串标、偷工减料、拖

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等失信行为。 

2. 权责明晰：明确各岗位职责，细化施工、结算等环节分工，

确保层层落实。 

3. 风险防控：聚焦行业高频风险，建立排查评估机制，提前

预警、有效处置。 

4. 全程管控：对合同全流程及企业信用实行常态化管理，同

步推进与工程进度。 

第二章 组织架构与职责 

第四条 信用（合同）管理领导小组 

由总经理任组长，分管副总任副组长，各部门及项目部负责人

为成员，负责审定制度、审议重大合同及信用事项、协调工作衔接、



 

 

评估管理成效。 

第五条 信用（合同）管理部门 

由工程管理部牵头、法务部配合，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制度执

行、合同审核归档、信用信息管理、合作方信用评估、纠纷初步协

调及相关培训工作。 

第六条 各相关部门及项目部职责 

1. 工程管理部及项目部：负责合同履约、现场管理，把控质

量、工期，反馈履约异常。 

2. 法务部：负责合同法律审核、纠纷诉讼仲裁，提供法律支

持。 

3. 财务部：审核合同财务条款，规范付款，防范财务信用风

险，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 

4. 采购部、人力资源部：分别负责采购、劳务合同管理，核

查合作方信用，确保履约合规。 

第三章 信用管理 

第七条 信用信息管理 

管理部门建立企业及合作方信用档案，实行动态更新。企业信

用档案涵盖资质、履约、奖惩等信息；合作方档案涵盖资质、信用

记录、农民工工资支付等情况，实行分级管理。 

第八条 信用评估与评级 

每季度开展企业自身信用评估，形成报告并整改问题；合作方

实行“事前评估、事中跟踪、事后复盘”，不合格者严禁合作，失信

者及时调整评级。 

第九条 信用维护与失信处置 

企业规范施工、履约付款，维护信用形象；对自身失信行为及



 

 

时整改，对合作方失信行为追究责任，情节严重者纳入黑名单，终

止合作。 

第四章 合同管理 

第十条 合同订立管理 

合同需先立项审批，经业务部门牵头谈判后，依次经管理部门、

法务部、财务部审核，领导小组审批后方可签订。采用书面形式，

使用行业示范文本，统一编号归档，严禁无授权签约。 

第十一条 合同履行管理 

实行“谁发起、谁负责”原则，项目部、业务部门负责具体履约，

管理部门全程监督。重点把控工程承包、分包、采购合同履约，及

时跟踪反馈问题，防范风险升级。 

第十二条 合同变更与解除 

合同变更、解除需提交申请，经审核审批后，与合作方签订书

面协议。严禁擅自变更，对违约导致解除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三条 合同归档与保管 

合同及相关资料需在 3 个工作日内提交管理部门，一案一档归

档，专人保管。工程合同保管期不少于竣工结算后 5 年，查阅需审

批，严禁损毁丢失。 

第五章 合同纠纷处理 

遵循“优先协商、依法依规”原则，纠纷需在 2 个工作日内上报，

先由管理部门牵头协商，协商不成的由法务部提起诉讼或仲裁，处

理完毕后复盘整改。 

第六章 奖惩管理 

第十四条 奖励 



 

 

对履约率 100%、及时防范风险、维护企业权益、提出合理化

建议等表现突出的部门、项目部及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五条 处罚 

对擅自签约、提供虚假信息、违规履约、拖欠款项、隐瞒纠纷

等违反本制度的，给予通报批评、罚款等处罚；造成损失的，追究

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第七章 附则 

本制度由信用（合同）管理部门负责解释与适时修订，报领导

小组审定后生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一

致的，以本制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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